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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波能之光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拟注销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

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为配合宁波能之光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整体发展

战略和经营规划，进一步优化公司内部管理结构，降低管理成本，提高公司整体

管理效率及经营效益，公司拟注销全资子公司北京能之光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“北京能之光”）。 

本次注销全资子公司事项，已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，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公司法》《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《公司章程》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制度

规定。2026年 4月 18日，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战略决策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

过了《关于全资子公司北京能之光科技有限公司注销的议案》，并形成一致同意

的审议意见。同日，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该议案。根

据相关规定，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。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： 

一、拟注销全资子公司的基本情况 

公司名称：北京能之光科技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：施振中 

注册资本：100万元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110108MA04C62M5D 

企业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 

注册地址：北京市海淀区永澄北路 2号院 1号楼 A座一层 1008-1189 号 

经营范围：新材料领域内的技术开发、技术咨询、技术转让、技术服务；货

物进出口、技术进出口、代理进出口。（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，开展

经营活动；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；



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。） 

二、注销子公司影响 

本次注销全资子公司，不会对公司整体业务发展和盈利水平产生实质性影响，

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。本次注销完成后，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的

范围将相应发生变化，北京能之光将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。公司将严格按

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《公司章程》等相关规定办理注销登记相关手续。 

三、备查文件目录 

（一）《宁波能之光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战略决策委员会

第三次会议决议》 

（二）《宁波能之光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

决议》 

 

 

宁波能之光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6年 4月 20日 


